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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Reform of Detailed Planning within the Territory Developent
Planning System
ZHAO Guangying, LI Chen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hina is currently building its

legal, regulatory, administrative and operational systems of spatial planning. Under

this background, detailed planning should extend its functions to support the manage-

ment and control of complete planning areas and elements, the realization of micro-

manage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stab-

lishment of modern governance. It proposes to 1) establish a technical planning sys-

tem that covers all jurisdictions and pays equal attention to development and protec-

tion; 2) to build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mpatible with the planning

power and transform the data integration system to the planning management sys-

tem; 3) define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boundaries of planning power and respon-

sibilities at all levels.

Keywords: full coverage; regulation; management; the boundary of power and re-

sponsibility; quality

自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以来，中共中央、国

务院曾多次印发相关文件，指导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特别是2018年3月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后，我国已相继完成了从国务院到

省、市、县多级的行政机构改革。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门，集中行使原住建部门的城

乡规划管理、发改部门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资源、农业、林业、海洋、测绘等部

门的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维护的职责。各级“三定方案”的相继公布表明，

新的国土空间规划行政管理体系基本构建完成，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技术标准、

编制办法等技术体系也正在建设中。随着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各试

点省份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已形成初步成果，以广州、武汉、厦门等为代表的部

分城市也已相继探索编制了宏观层面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然而，

作为落实总体规划意图，直接指导规划管理、落实刚性控制底线的详细规划，如何适

应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在新的规划治理体系下继续发挥管控的作用，尚未引起

较多的关注。因此，本研究从详细规划制度的特点分析出发，探讨详细规划在新的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职能，进而探讨详细规划的改革思路，以期能为详细规划制度的

完善提供技术参考。

自1984年国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制度建立以来，以“三证一书”为代表的城乡规

划许可制度，随着3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不断完善。控规（以下皆指控制性详细规

划）作为土地规划管理的依据，对规范我国城乡规划管理、维护开发秩序都起到了关

键的作用。控规在空间管理、技术体系方面逐步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

提 要 详细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

划在规划管理、城乡建设过程中的有效

性已被广泛接受。研究认为，在当前我

国正重构空间规划的法律法规体系、行

政体系和运作体系的背景下，详细规划

应该在建设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制度、实现城乡一张图精细化管

理、提高人居环境品质、服务政府现代

化规划治理等领域延展其职能。提出建

立全域覆盖，开发和保护并重的规划技

术体系；构建基于规划事权的信息化管

理体系，实现从数据整合平台到规划治

理平台的转变；界定各层级规划的纵

向、横向管理权责边界等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的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改革思路。

关键词 全覆盖；制度；管理；权责边

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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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传廷，等，2017）。2000年以后，发

改、环保、林业等部门相继提出了各自

领域的许可制度，强化对国土空间的管

理和控制。然而，在自然资源部门统一

行使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

背景下，这些管制制度该如何整合，如

何形成平台一致、数据统一、管理高效

的技术管理文件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技术体系相对成

熟、社会认可程度高、管理程序清晰的

政策工具，无疑是最佳的整合载体（邹

兵，2018）。因此，研究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的详细规划（控制性）技术改革

路径，对于统一各类空间性技术管理工

具，整合与各类土地用途管理工作，形

成“一张图”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我国详细规划制度的技术困境

我国详细规划包括城市、镇范围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而

乡、村区域编制的乡规划、村庄规划，

在内容和深度方面与详细规划相似。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明确了详细规划的内涵，详细规

划作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法定依据，

村庄规划成为了详细规划类型。鉴于国

务院已于2012年取消了对修建性详细规

划的行政审批，因此，本研究所指详细

规划泛指城镇空间内的控制性详细规

划，以及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内具有详

细规划特点的乡规划、村庄规划、郊野

单元规划等。

1.1 缺乏对非建设空间的有效管理

自“反规划”理论提出后 （俞孔

坚，等，2002），国内学者曾集中对非

建设用地的概念，内涵及管控等问题有

过较为集中的讨论（陈晨，等，2011；

宋博，2012；程遥，等，2011；郭红

雨，等，2011）。随着环境保护、林业、

海洋等领域的开发控制或许可制度的建

立，管控要素也从城镇建设延伸至农

田、林地、草原、水域滩涂、海域等，

这些制度与“三证一书”用途管制不

同，全部针对一级土地开发控制权设置

（林坚，等，2018），而非建设空间并未

纳入城乡规划许可，耕地、林地、草

原、水域等空间的许可制度也未对其进

行具体化管控。2008年《城乡规划法》

明确：规划区为城市、镇和村庄的建成

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

行规划控制的区域。这虽然也可以包括

生态、农业等非建设空间（深圳、南京

等城市已规划区全域化），但是，非建

设空间除土地用途外，在土地治理、生

态修复、配套设施的建设、功能的管

控、准入的项目类型等方面始终缺乏有

效的规划管理、监督工具。

因此，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详

细规划的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城镇建设空

间的规划设计、管理制度、公众参与、

法定化等方面；对于乡村区域的研究也

集中在乡村建设空间的设计、管控、社

会治理等方面；而对于非建设空间的详

细规划管理则相对薄弱。在实施全域、

全要素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制度的背景

下，生态空间、农业空间的规划管理将

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中，转变消极

保护模式、加强规划积极治理的关键。

1.2 制度化管理经验不足

1987年以来，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出让制度中，规划条件一直以约束土地

开发建设活动为特征，这既是土地开发

控制的外部性要求，又是控规作为技术

管理工具的初衷。《城乡规划法》的颁

布，使控规法定化且成为了国有土地使

用权转让的法定必要前置条件 （汪坚

强，等，2010），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实

施总规、土地出让以及进行规划许可的

行政依据（汪坚强，2014）。即使在城

乡规划法实施以前，控规也以规划许可

制度为载体，发挥着建设管理的技术工

具的作用，因而，其根源是规划许可制

度和《土地管理法》《合同法》的要求

（段进，等，2010）。尽管各地基于时代

的管理需求，不断地探索着控规从管理

工具到制度设计的创新和尝试，然而，

控规在实践层面上依然比较关注技术方

法（徐忠平，2010），并未形成“法定

图则”制度管理逻辑（鲍世行，1989），

技术管理工具的特点始终没有改变。因

而，与新时期规划控制、引导、监测、

预警和评估等现代化规划治理的需要存

在矛盾。

1.3 规划管理权责边界模糊

当前，“一级政府，一级事权”的

规划管理逻辑已深入人心，自然资源部

门的组建基本解决了横向部门之间的规

划管理重叠问题，但对于纵向的各级规

划事权仍缺少合理的界定 （张艳芳，

等，2018）。同时，地方在规划管理中

面临着市场主体不确定、城镇发展不均

衡等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对规划进行

适当的调整。这是由规划本身的技术属

性决定的，并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

刚性管控得到解决。此外，国家和上级

政府在区域均衡、空间要素统筹等方面

仍具有巨大的规划管理责任，是确保发

展权公平、扼守生态环境底线的管理主

体，应在指标约束、结构控制和重要斑

块的坐标方面进行严格的管控。而海南

等地的试点经验表明 （胡耀文，等，

2016），省级层面刚性管控的“三区三

线”一张图，在坐标划定精度、研究深

度方面，存在脱离各县市的规划管理实

际，项目落地困难，修改频繁等问题

（袁奇峰，等，2018）。因此，新的空间

规划体系下详规全覆盖，必须研究各级

政府的规划权责边界，甄选规划管控要

素，建立基于事权的规划管控体系。

1.4 缺乏对空间品质的有效管理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城乡发展，

已经从过去追求增长的规划建设，走向

结构优化与空间增长并存，居民对空间

环境品质的需求已经成为今后城乡规划

建设的主要矛盾（宋金萍，等，2017）。

而控规则以图表控制为特点，主要关注

的内容也围绕开发量、公共安全等基本

需求展开，缺乏对环境品质的有效管

理。诸如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建筑密

度、绿地率、公共服务设施等规定性指

标，建筑高度、退线、间距等空间管理

手段等，也更为关注空间的承载力、日

照、消防、防灾安全等基础需求，往往

无法有效地塑造空间品质和特色。尽管

赵广英 李 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详细规划技术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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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颁布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明

确“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内容和要求应

当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并落实到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相关指标中”。然而，目

前，相应的实施办法尚未出台，学界对

哪些城市设计的内容应该写入控规尚在

探讨（姜涛，等，2017；金广君，2017；

谢波，等，2017）。此外，在承载着最

广大农民工作、生活的农业、林业空

间，尚未进行必要的规划管控。因此，

详细规划仍然缺乏提升城乡空间环境品

质的具体技术路径。

2 详细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的职能

2.1 国外的空间规划体系与“详细规划”

制度

从国外主要国家的空间规划体系的

情况来看，大多都采用了分级授权管

理，分层编制的方法。地方政府往往是

土地空间的直接管理者，诸如土地用

途、开发强度、公共设施等要素的管控

多集中在地方事权范畴，国家或上级机

构分层管理涉及区域协调性质的管控要

素,如，德国、以色列等（Pahl-Weber,

等，2008）；宏观类规划一般不直接指

导土地开发，如英国、日本等（DCLG,

2019；谭纵波，2018）；规划管控体系

趋向于区域统筹（刘健，等，2018）。然

而，在地方规划的制定中又有所不同。

奥地利、美国等部分国家的地方政府在

规划管理方面具有高度自治的特点（蔡

玉梅，等，2018；孙晖，等，2000）；法

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家则通过加

强“自上而下”的垂直传导，逐级分解

规划管理权限，体现上级政府对下级政

府的监督和管理（蔡玉梅，等，2017a；

2017b；李亚洲，等，2019）。

从建设控制类规划的运作方式来

看，美国的区划立法施行的是“法定图

则”管理（如果开发商提出的开发计划

符合区划的规定，将自动获得规划许

可）（孙晖，等，2000），而其他国家的

控制建设类规划则只作为规划管理和审

批的依据，是否能获得规划许可尚需进

一步审查，如，英国（罗超，等，2017）。

和我国详细规划制度相比，体现出全域

性国土空间用途管控的特征，管理内容

不但包括城镇建设，还往往包括山、水、

林、田、湖等自然空间要素，如英国、

法国、意大利、日本等（DCLG, 2019；

LIU J，2018；日本国土交通省，2010）。

可见，无论是邻里发展规划、建筑

规划、详细规划、一般的分区规定、控

制性规划、区划，还是土地利用基本规

划、地方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法

定土地使用规划，都与我国的详细规划

制度有着巨大的相似性。作为实施层面

的详细规划，其控制、引导属性并重，

有制度化、区域化倾向，编制范围也不

单单局限于城镇建设空间。

2.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详细规划的新

职能

我国的详细规划作为城乡建设的技

术管理工具、规划许可决策依据，其在

规划管理、城乡建设过程中的有效性已

被广泛接受。同时，也面临着与现代化

规划治理制度的矛盾，规划管理权责边

界模糊、存在缺乏对非建设空间的管

理、缺乏对空间环境品质的管理等困

境。因此，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下，规划在法规体系、行政体系和运作

体系方面都在剧烈地变革。详细规划的

职能、内涵和管理机制都有必要进行适

当的完善和改进，使之能够承担起建设

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实现城乡一张图精细化规划管理、

提高空间环境品质、服务政府现代化规

划治理等职能。

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详细规

划改革思路

3.1 建立全域覆盖、开发和保护并重的

规划技术体系

3.1.1 城镇建设空间——从规划全覆盖

到精细化管理

20年来，控规修改便一直伴随着其

实施过程，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频

繁的控规调整 （徐耀宽，等，2018），

这当然有控规编制自身经验不足等技术

缺陷（李浩，等，2007），也有来自整体

制度环境的原因 （赵民，等，2009）。

2008年以来，多数城市已经实现了控规

在中心城区的全覆盖，初步解决了国有

土地出让的管理依据问题。控规全覆盖后，

面对越来越多的规划调整、城市更新等

问题，也急需对原有控规进行优化，实

施更为精细化的管理，确保规划管理的

有效性，提高城市空间管理品质。

因此，在城镇建设空间内，应结合

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尽快开展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修编，同时加强空间设计研

究，提高精细化管理的水平。

3.1.2 乡村建设空间——从“规划管

控”到“规划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农村

向城市不断集中，大中城市的“虹吸效

应”，在保障了城镇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的同时，也加剧了城乡差距。多年的乡

村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规划的管理、控

制并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更

不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经济发

展的阶段性才是乡村走向衰败的根源。

乡村需要的是技术引导，是在底线约束

下乡村社会的规划自治，这与“自上而

下”的管控不同。因此，乡村的规划问

题应落脚到乡村社会的组织、人口回乡

机制建设、发展资源的盘活等方面，这

就要转变原来的“规划管控”逻辑，实

施“规划治理”。

从人口政策上，应关注乡贤的作

用。从技术上，乡村经济规模小、发展

不确定性大，应强化规划指标的刚性和

空间坐标的弹性，规划在确保指标底线

约束的前提下，应放活建设空间的布

局，强化村民的自治。除刚性的永久性

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外，应逐步实

现指标化、导则化管理，强化引导，减

少约束。

3.1.3 非建设空间——从消极保护到积

极治理

过去，规划对农业、生态空间等以

非建设空间为主的区域，往往采取“消

极”的规划保护模式。通过划定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水源保

护区、公益林区、基本农田等控制线，

强化刚性的管理，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生

态资源底线的保护。同时，也严重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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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该区域的发展。除少量工业型乡村

外，绝大多数乡村仍属于农业型的，乡

村经济的发展仍依赖于经济作物的产

出、都市农业或近郊现代服务业的经营

收入。农业、生态空间等非建设空间是

乡村经济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途径。此外，美丽乡村的建设也

依赖于生态、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灌

溉、生产、林地保护、消防、交通、防

洪、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是保障

乡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景

观治理的核心要素。

早在2012年，上海市就开始探索编

制郊野单元规划。以乡镇为单位，落实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统筹土地资源，推

进城市外围低效现状建设用地的集约、

减量化发展，同时，推动农民居住集

中、农业规模布局、农村事业协调发

展，指导农村公建配套、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的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因此，在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用

途管控的前提下，详细规划的全域覆盖，

不应局限于原来的建设空间，而应逐步

强化对非建设空间的规划治理。可在郊

野单元规划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手建

立农业、生态空间的项目准入制度，在

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为乡村社会

经济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完善乡村基

础设施的建设，结合都市农业、现代服

务业、旅游业等业态，强化非建设空间

的自然资源要素的规划统筹（图1）。

3.2 从技术平台向制度平台转变

3.2.1 从数据整合平台到管理、治理平台

此外，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多数城市已具备平台化管理的条件，通

过技术管理平台实现项目许可、规划审

批已具备可操作性。从“规划统筹”到

“统筹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一

张图，已经不是简单的数据整合、检索

层面的数据库问题，而是如何建立规划

底图，搭建符合现代化规划治理平台的

问题。应通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两层

的一张图信息化平台建设，建立基于规

划事权的信息管理体系。使各级管理主

体在同一工作框架下，根据自身权限，实

施规划管理审批、监测、预警和评估等。

因此，详规规划层面，应在建设用

地图斑的属性表中，最大化程度地集成

建设控制、指标、设施等规划管理信

息，强化已审批、已建设项目的建筑年

代、建筑用途、建筑面积、结构、权

属、产权交易等信息；在非建设用地

内，通过建立覆盖全域的控制导则，明

确地类性质、产权、地质条件、种养类

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准入的项目类

型、景观控制导引等，为乡村经济的发

展提供有效引导。

3.2.2 “总规-详规”一张图的规划技术

框架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要求，各市县要

在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土空间规划

的编制。本轮国土空间规划面临时间紧、

工作量大的特点。一方面，规划前期

“双评价”工作的开展，有赖于第三次

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而三调的数据多

数要到2019年底才能完成验收，缺乏基

础数据的情况下匆忙划定的三线坐标科

学性如何保障？另一方面，自2004 年

“三规合一”试点以来，无论是地方探索

还是国家推动阶段，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环境

保护规划、生态规划等多种规划类型，

复杂、繁冗的技术标准体系和管控内容

之间如何整合，仍未达成共识，仍需时

间进行具体的探索和实践。再者，详细

规划与总规层面的一张图在制图精度、

技术深度等方面都有所区别，二者仍需

要相互反馈，逐步趋向统一的过程。

因此，在短时间进行规划覆盖的条

件下，各地应坚持“抓大放小、分级覆

盖”的思路，在市县总体规划层面，对

规划的核心内容和涉及刚性保护底线的

指标、坐标进行重点研究，适当简化非

上级政府管控内容，提炼本级政府主管

的核心内容，为详细规划的编制预留深

化、细化的空间。

建议通过地类表达、功能、控制

线、国土整治、风貌设计、建设管控和

保护发展要点7个方面，实现点-线-面-

表相结合的一张图信息平台。在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层面，应侧重国土空间要素

资源底线的控制，刚性控制陆域、海洋

三线，明确结构、指标和布局优化机

制；划定土地用途规划分区；提出各分

区国土整治和建设控制原则；体现城市

风貌分区要求。而详细规划层面，应明

确基于地块图斑的规划用途分类，细化

建设空间到小类；细化三区三线坐标；

确定各地块的国土空间整治导引和发展

导则；明确建设用地空间控制、建设要

求和配套设施建设要求等（图2）。

图1 全域覆盖的国土空间要素关系
Fig.1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elements of global cover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赵广英 李 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详细规划技术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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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界定规划管理事权，建立多级联动

的规划管理体系

3.3.1 要素：“简政放权”语境下的规

划管控要素甄选

自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方案》发布以来，国务院先后多次

实施 “简政放权”，旨在处理好政府与

市场、社会彼此间的关系，把该管的事

务管好，把该放的权力下放。然而，在

过去的30多年里，住建、国土、林业、

农业、海洋等部门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

规划许可制度，规划对国土空间的管控

要素不断增多，规划审批事项也趋于复

杂。在规划领域，简政放权和加强管控

的“对立统一”关系一直有待进一步

梳理。

因此，“简政放权”语境下的规划

制度改革，应先做好管控要素甄选，解

决管什么、谁来管的问题。第一，理顺

政府和市场在发展逻辑中的关系。可以

由市场主导的内容，应充分发挥市场的

调节作用，减少在规划管控体系中的干

预。只对具有外部效应的管控要素进行

管理，保障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特别

是详细规划层面，管控要素庞杂、规划

许可事项众多，应在具体的管控要素选

择中进行甄别；第二，理顺政府与社会

的关系。将原来政府包揽的社会事务性

质的规划事项，下放权力到基层或自治

群体，减轻政府审批的负担，提高行政

效率，激发基层组织的规划参与积极

性；第三，理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

关系，厘清权责边界，调动地方主动

性，释放地方活力，同时加强规划实施

的监督和考核。

3.3.2 纵向：界定各层级规划的管理权

责边界

从纵向来看，国家、省、市、县、

乡镇5级的政府规划管理体系已广为接

受，村作为自治组织，村庄规划是法定

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宪

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

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

机关负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

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

图2 总规、详细规划数据一张图管控要素关系
Fig.2 Relationships of control factors of master plan and detailed plan in on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空间要素垂直管理结构
Fig.3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spatial elem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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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要素

类型

省、

市域

层次

规划控制要素

区域政策

区域协调要求

城镇化目标和策略

城镇职能结构

明确城镇体系，重点市（镇）的发展定位、建设用地

规模

确定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生态林地等空间管制

范围

确定重要资源，基本农田、水源地及其保护区、湿

地和水系、矿产资源密集地区等空间管制范围

确定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和建设控制区，地质灾

害高易发区、行洪区、分滞洪区等空间管制范围

确定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地质公

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地下文物埋藏区等

空间管制范围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和空间管制规则、要求

预测市域总人口

预测市域城镇化水平

提出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策略

提出村镇规划建设指引

特色小城镇建设要求

乡村发展建设要求

产业空间布局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

城镇空间

生态空间

农业空间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提出各类空间的规划建设管控要求

主体功能区划定

城市集中建设区的空间结构、形态和总体布局

发展备用地

建设用地结构

城市更新

城市新区等特殊功能区的定位、规模和建设要求

跨区域交通体系

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

区域资源统筹利用与保护

水源地规划

水系、航道规划

落实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海洋生态区

落实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线

划定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区

落实围填海控制线

划定后备建设用海区

国家

全国国

土规划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级人民

政府

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县级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详细

规划

■
□
□

乡镇级

国土空

间规划

□

■
■
■

村级

村庄

规划

■

表1 省域、市域层面横向的各类规划管控要素管理权责界定
Tab.1 Factors of horizontal planning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provincial and the municipal levels

则”。地方事务管理过程中，接受本政府

和上级主管部门双重指导，同时需要服

从上级政府和国务院的领导，但这不能

等同于上级乃至中央的义务。在“简政

放权”的过程中，对各级政府事权边界

进行适当界定是必要的。

因此，遵循“谁实施”“谁划定”“管

什么，批什么”的原则（包存宽，2018），

本研究结合相关规章、技术标准中责任

主体，综合确定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类管

控要素的权责明细，以期为各类型国土

空间规划的制定提供技术边界的参考。

同时，也为详细规划在具体的导控要素

的界定提供技术方案。探索国家和省、

市、县代理的权责体制，分别从指标、

结构和坐标三个层次，结合现有的规划

的管理体制。明确省级政府负责指标统

筹，省域整体性布局；市（地）、县级政

府具体划定各类控制线的结构、管理规

则和原则布局，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考核等权责边界；乡、镇级政府具

体确定地类（小类）边界和坐标。确立

符合当前的规划管理习惯、权责一致、属

地管理特点的规划治理体制，发挥地方政

府的规划积极性（图3）。

3.3.3 横向：厘清详细规划的管控体系

自2018年开始，我国各级政府开展

的行政机构改革，从管理体制上有效缓

解了空间规划横向交叉管理的问题，自

然资源部门与生态环境部门、住房和城

乡建设甚至是农业农村部门仍有部分的

权责需要逐步的界定，规划内容交叉的

问题还将存在（陈小卉，等，2018）。在

详细规划阶段，需要整合各类空间性规

划中的导控要素，梳理出国土空间规划

领域的导控指标、事项。并结合自中央

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具体明确各要

素的管控实施主体。

以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为基础，结合住建部2013年 《关于规

范国务院审批城市总体规划上报成果的

规定（暂行）》（建规〔2013〕127号）、

2016年发布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文件，在

各省市试点成果地基础上，梳理出各层

次规划的主要导控要素。同时，结合

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注：1. □原则性内容；■明确的内容。2. 县级不包括设区城市的区；乡镇级不包括各市、县设立的街道；
村级不含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村。3. 本表结合各类型规划规范性文件，根据规划编制的特点进行了二次整合，
仅供参考。4. 部分指标存在纵向交叉，相应的权责有所重叠。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赵广英 李 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详细规划技术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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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类型

规划的核心导控要素，整理出各类导

控内容125类。进行垂直权责的划分，

明确详细规划需要落实的上层次规划内

容 ， 细 化 并 明 确 的 规 划 内 容 （表

1——表4）。

3.4 统筹“规划”与“设计”，强化空

间品质

当前，形形色色的空间类规划中，

既包括诸如城市总体规划、控规、主体

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空间

战略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等“管理”性

质的规划类型；也包括概念规划、城市

设计、景观规划、城市更新等具有“设

计”性质的规划类型。在详细规划层

面，比较典型的有控规、乡规划、村庄

规划和景观规划、郊野单元规划等类

型。其中，控规、乡规划、村庄规划侧

重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建设管理和设

施统筹等，更为关注国土空间的开发用

途和建设量等。而城市设计则侧重于建

筑空间的退后、间距、尺度、公共开放

空间秩序、建筑风格风貌的塑造等方

面，更关注空间环境品质方面的内容。

郊野单元规划、景观规划则运用城乡规

划学、景观学原理，立足于开放空间、

自然空间的游赏路径、美学秩序、公用

设施、服务设施等方面内容，侧重对经

济、生态、空间美学、旅游产业方法的

综合运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城乡人居环

境品质建设，应强化详细规划的综合

性，既需要整合控规、乡规划、村庄规

划等法定的规划类型，形成详细规划深

度的国土用途管控抓手；还应融入城市

设计、郊野单元规划，强化全域的环境

品质管理和发展引导。可在城镇建设空

间，继续发挥控规和城市设计的作用，

实现规划的精细化管理，提高空间环境

品质的建设。在农业空间，完善乡规划、

村庄规划、郊野单元规划（或景观规划）

的技术内容，加强对空间环境品质的塑

造，强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导。在生

态空间，形成以郊野单元规划（或景观

规划）为工作抓手的规划治理体系，全

面平衡发展与保护的问题（图4）。

表2 建设空间层面横向的各类规划管控要素管理权责界定
Tab.2 Spatial defini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planning control factors

目标

与

战略

空间

布局

居住

用地

历史

文化

保护

城市

特色

风貌

生态

环境

公共

服务

综合

交通

市政

公用

设施

城市

安全

城市性质

城市职能

城市发展近远期目标

城市总体规划核心指标

人口预测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范围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市域、城镇集中建设区各层次的规划布局

城市主要发展方向

城市、空间结构

提出住房建设目标

确定居住用地规模和布局

保护目标和原则

保护名录、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

古城格局、风貌和高度控制

城市紫线

明确保护措施（历史街巷、视线通廊，建筑高度和

开发强度等控制措施）

山水林田湖整体形态格局

城市风貌特色和景观框架

城市公共空间体系

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和总体控制要求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目标、原则

生态修复空间布局

绿地规划，划定城市绿线

水系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划定城市蓝线

确定环境功能分区

生态修复工程规划

提出主要污染源的污染控制与治理措施

保障性住房需求预测和布局原则

公共服务体系和建设标准

城市主要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要求和分级配置标准

发展目标、指标与政策

明确综合交通设施（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市域轨

道和主要综合交通枢纽等）的功能、等级、布局，以

及交通廊道控制要求

机场净空控制

城市道路网布局和轨道线网走向

城市主干路及以上道路红线

城市仓储物流设施布局

城市公共交通的布局、发展目标以及重要设施的

用地要求（常规公交、快速公交、城市轨道交通、场

站等）

提出步行、自行车等城市慢行系统的规划原则和指引

提出停车场布局原则，明确停车分区、泊位分布指

引及大型公共停车设施的布局、规模等控制要求

划定城市黄线

区域性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要求

各类市政公用设施、规模和建设要求

敏感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预留与控制

防灾减灾类型和建设标准

建筑工程、生命线工程建设要求，规划主要防灾避

难场所、应急避难和救援通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划

要素

类型

规划控制要素

国家

全国国

土规划

上级人民

政府

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

市、县级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详细

规划

乡镇级

国土空

间规划

村级

村庄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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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应急避难场所、安全防护距离等有关设施、用地和

防控标准等

确定消防、人防的建设目标，提出主要消防设施的

布局要求

关系城市安全的重要设施、通道，危险品生产和仓

储用地的防护范围

提出主要地质灾害类型的防治与避让要求

提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原则和目标

明确重点地区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和控制要求

旅游专项规划

水系流域治理规划

产业专项规划

□

■

■
■
□
□
□
□
□

■ ■

规划

要素

类型

规划控制要素

国家

全国国

土规划

上级人民

政府

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

市、县级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详细

规划

乡镇级

国土空

间规划

村级

村庄

规划

注：同表1.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续表） 4 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过程中，

详细规划改革思路的研究对于建立完善

的空间规划法规体系、行政和运作体

系，融合各类空间性规划的管控要点，

整合与各类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经验，

形成“一张图”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

间用途管理平台和管制制度具有积极的

参考价值。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

下，规划在法规体系、行政和运作体系

方面都在剧烈的变革的背景下，详细规

划应该承担起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实现城乡一张图精

细化管理、提高人居环境品质、服务政

府现代化规划治理等职能。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详细规划改

革思路。首先，应建立从“规划全覆盖”

到“精细化管理”、从“规划管控”到

“综合治理”、从消极保护到积极治理，

全域覆盖、开发和保护并重的规划技术

体系。其次，应通过建立基于规划事权

的信息管理体系，实现从数据整合平台

到管理、治理平台转变，形成“总规-

详规”联动的一张图规划信息平台。再

次，通过“简政放权”语境下的规划管

控要素甄选，确立符合当下详细规划管

理需求的管控要素集，界定各层级规划

的纵向管理权责边界，厘清详细规划的

横向管控体系，建立多级联动的规划管

理体系。最后，厘清控规、城市设计、

郊野单元规划的管理逻辑关系，统筹

“规划管理”与“空间设计”的关系，

强化规划设计对城乡环境品质的塑造。

本研究聚焦于详细规划技术体系和

管理逻辑的关系，针对详细规划在纵

向、横向的规划管理、技术衔接提出了

一些尝试性的探索，以期能为规划制度

的完善提供技术的参考。而详细规划制

度的改革是涉及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等

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其研究仍是未来一

段时间内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 依据《城乡规划法》，我国城市、镇的详细

规划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

规划

要素

类型

规划

实施

城市

近期

建设

规划控制要素

规划实施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

分期实施要求和近期建设重点

需要在分区层面规划、详细规划、单独编制的专项

规划中深化落实的规划要求

明确主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行政、文化、

教育、体育、卫生等）用地布局

确定近期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和布局、近期人口

确定近期交通发展策略、主要交通设施和布局

确定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的

位置和建设规模

近期居住用地布局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风景名胜区等的保护措施；

城市水系、绿地等环境的建设、保护、整治措施

确定城市近期发展的控制和引导措施和原则

国家

全国国

土规划

上级人民

政府

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

市、县级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
■
□

■
■
■
■
■
■
□

详细

规划

■

乡镇级

国土空

间规划

■

村级

村庄

规划

表3 规划实施层面横向的各类规划管控要素管理权责界定
Tab.3 Various horizontal planning control elements at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level

注：同表1.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详细规划层面的规划类型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arious types of planning at the level of detailed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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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乡、村区域则编制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此外，2012年9月23日，国务院公布的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取消和

调整的314项行政审批项目中，“重要地块

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被明文取消。

② 2019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探索建立

委托省级和市（地）级政府代理行使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资源清单和监督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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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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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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